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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向雄安新区下放部分省级行

政许可事项的通知》，提出向雄安新区下放 181项省级行政许可

事项。省政府有关部门和雄安新区管委会将在通知印发后 20日内

完成衔接落实工作，并向社会公布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通知提出，181项省级行政许可事项主要包括实施专科教育

的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立、变更和终止审批，开办

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审批，教师资格认定，建立卫星通信网和设置

卫星地球站审批，社会团体成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，律师事务所

(分所)设立、变更、注销许可，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审

批，设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其业务范围审批，危险废物转移跨

省审批，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，道路旅客运输经营

许可，设立典当行及分支机构审批，医疗机构设置审批，广告发

布登记，华侨回国定居审批，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等。 

181项省级行政许可事项涉及省政府有关部门，主要包括省

教育厅、省科技厅、省无线电管理局、省国家安全厅、省民政厅、

省司法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国土资源厅、

省环境保护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、

省商务厅、省卫生计生委、省工商局、省质监局、省体育局、省

食品药品监管局、省统计局、省林业厅、省外办、省工业和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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